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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申請「建築許可」。 
功能： 

充分尊重市場的力量以便建立有效率的發展制度，從供給面著手，

建立發展許可制，發揮市場機能，活絡土地的供給，調整國土空間

架構，提高國土利用的效率。 
保障國土開發的公平性，讓各地區都有均等的發展機會，同時，對

於各項資源的分配，開發成本的負擔以及開發利得的分享等都要做

到公平。 
在維護生態環境，改善生活環境以及建設生產環境的過程中，特別

強調永續發展的理念。 
落實地方自治，提升地方政府及民間參與發展的比重，以均衡國家

的發展。 

 
九、土地利用計畫體系 

過去體系：過去，台灣地區之土地使用計畫體系共分三個層級，最上

層為國土綜合開發計畫，第二層為區域計畫，第三層分為都市土地與

非都市土地，都市土地擬訂都市計畫，非都市土地擬訂非都市土地使

用計畫。其管制法令主要依據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等。如下圖所示： 

 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區域計畫 
（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法） 

非都市土地使用計畫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

 
 現行體系： 

國土計畫法將空間計畫體系調整為「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市、

縣（市）國土計畫」二層級上、下位計畫。在全國國土計畫及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前，以「全國區域計畫」及「直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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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區域計畫」等二層級上、下位計畫代之。 

全國區域計畫乃規範全國土地利用之基本原則，屬於政策計畫性

質，為目前最上位之法定計畫。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乃依循

全國區域計畫之指導，進行土地實質規劃，屬於實質計畫性質。 
除臺北市、嘉義市與金門、馬祖等無非都市土地外，全國有一個全

國區域計畫，十八個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空間計畫體系圖如下： 

全國區域計畫

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都市計畫
 

未來體系： 
國土計畫法於一○五年元月六日制定公布，行政院定同年五月一日

施行，該法成為我國土地利用位階最高法律，堪稱「國土憲法」，

將統籌全台土地，通盤檢討台灣人口、糧食需求、發展建設，建立

永續的土地利用管制。國土計畫法施行後，俟地方公告國土功能分

區圖後，現行區域計畫即不再適用。 
國土計畫法立法重點：  

建立國土計畫體系，確認國土計畫優位。 

劃設國土功能分區，建立使用許可制度。 

建立資訊公開機制，納入民眾參與監督。 

推動國土復育工作，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保障民眾既有權利，研訂補償救濟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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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計畫之銜接與轉換： 

 

臺灣北部區域計畫 

臺灣中部區域計畫 

臺灣南部區域計畫 

臺灣東部區域計畫 

（無此計畫） 

都市計畫 

直轄市、縣（市）

區域計畫 

全國國土計畫 
（都會區域 + 特定區域） 

全國區域計畫 
（都會區域 + 特定區域）

整合 轉換

新增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 

轉換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 

區域計畫體系 國土計畫體系 
【現在】 【未來】 【過去】 

 
國土功能分區之內涵： 

 

四
大
功
能
分
區 

以保育及保安為最高階指導原則，並得

限制或禁止使用 國土保育地區 

以確保基本糧食安全為原則，積極保護

重要農業生產環境及基礎設施，並避免

零星發展 
農業發展地區 

以集約發展、成長管理為原則，創造寧

適和諧之生活環境及有效率之生產環

境，確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設施 
城鄉發展地區 

種類 劃設目的 

以資源永續利用為原則，整合多元需

求，建立使用秩序 海洋資源地區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類之劃設原則： 
 
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類 
（敏感程度高） 

第一類 
（具排他性使用）

第一類 
（優良農地）

第一類 
（都市化程度較高） 

第二類 
（敏感程度次高）

第二類 
（具相容性使用）

第二類 
（一般農地）

第二類 
（都市化程度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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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保育地區 海洋資源地區 農業發展地區 城鄉發展地區 

第三類 
（國家公園） 

第三類 
（其他） 

第三類 
（可釋出農地）

第三類 
（都市發展儲備用地）

 
註：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案件，應以位屬城鄉發展地區者為限。 

國土計畫之公告、施行期程：  

施行 
公告 

國土計畫法

1年

公告 
全國國土計畫

公告 
直轄市、縣市

國土計畫 

公告 
國土功能分區 

2年 2年 2年  
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類之土地使用原則： 
 

第一類 維護自然環境狀態，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第二類 儘量維護自然環境狀態，允許有條件使用。 

國土

保育

地區 第三類 按環境資源特性給予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 

第一類
供維護海域公共安全及公共福址，或符合海域管理之有條件

排他性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第二類 供海域公共通行或公共水域使用之相容使用。 

海洋

資源

地區
第三類

其他尚未規劃或使用者，按海洋資源條件，給予不同程度之

使用管制。 

第一類
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並禁止或限制其他使

用。 

第二類
供農業生產及其產業價值鏈發展所需設施使用，並依其產業

特性給予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禁止或限制其他使用。 

農業

發展

地區

第三類 按農業資源條件給予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 
第一類 供較高強度之居住、產業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 
第二類 供較低強度之居住、產業或其他城鄉發展活動使用。 

城鄉

發展

地區 第三類 按城鄉發展情形給予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 

國土計畫之擬訂、審議、公告及實施程序： 

國土計畫之擬訂、審議及核定機關： 
全國國土計畫：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審議，報請行政院核

定。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擬

訂、審議，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國一○）。 




